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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合同 

 

委托人：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

受托人：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国家的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白云湖数字科技城（黄金围

片区）基础设施项目-道路一期工程招标代理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 

一、工程概况 

工程名称：白云湖数字科技城（黄金围片区）基础设施项目-道路一期工程施工监理。 

地    点：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核心区西侧。 

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：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核心区西侧。项目包含 6条市

政道路，分别是西部临江大道、横一路、白云湖大道、纵三路、纵四路和纵五路，道路规

划宽度为 20-40 米，道路总长为 2.451 千米。其中西部临江大道、白云湖大道为城市主干

路，规划红线宽度为 40 米，设计速度为 50km/h; 纵四路为城市次干路，规划红线宽度为

30 米，设计速度为 40km/h; 横一路、纵三路、纵五路为城市支路，规划红 线宽度为 20

米，设计速度为 30km/h。 

监理范围包括工程的施工准备阶段、施工阶段、工程收尾阶段（包括但不限于竣工验

收及竣工验收资料移交城建档案、整改、工程移交及实物移交、工程结算、竣工备案等）

及工程质量保修阶段的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合同管理、

信息管理及组织协调等监理工作。 

二、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为白云湖数字科技城（黄金围片区）基础设施项目-道路一期工

程的招标代理机构，承担本工程的施工监理招标代理工作。 

三、合同价款 

1、代理报酬为:以本项目的中标价为计费基数，招标代理服务参照《计价格

[2002]1980 号文》有关规定并下浮 20%计取代理报酬。 

招标代理酬金包括：评标会务费、评标专家劳务费及餐费等。 

四、组成本合同的文件： 

1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以书面形式签署的补充和修正文件； 




